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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9月30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分别收到吴以

芳先生、周旭东先生的书面辞职函，具体如下：

一、因个人工作变动，吴以芳先生向董事会申请辞去非执行董事职务。 根据《上海复星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规定，吴以芳先生的辞任于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吴以芳

先生已确认，其于任期内与董事会之间概无分歧。

吴以芳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

低人数，不会对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产生影响。 本公司将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就补选董事事宜履

行相应程序。

董事会对吴以芳先生于本公司任职董事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二、因个人发展原因，周旭东先生向董事会申请辞去高级副总裁职务。周旭东先生自2025年9月30日

起不再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职务。

董事会对周旭东先生于本公司任职高级管理人员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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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会

议）于2025年9月30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达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因个人工作变动，吴以芳先生向董事会递交书面辞职函，辞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职务，辞任于2025

年9月30日生效。 董事会对吴以芳先生于本公司任职董事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本公司董事会应由12名董事组成。因吴以芳先生的辞任，本公司需增补1名董事。

经审议，董事会提名刘毅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并提请股东会选举。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上述执行董事之选任还需提交本公

司股东会批准。

执行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附件：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毅先生，1975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 刘毅先生现任本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诊疗科技事业部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并于本公司若干控股子公司担任董事、管理层职务，其中包括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上市公司Sisram� Medical� Ltd（股份代码：01696）任执行董事、董

事会主席、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码：02696）任非执行董

事。 刘毅先生于2015年11月加入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曾任本公司医疗器械事

业部首席技术官等职，于2017年1月至2022年1月任本公司副总裁、于2022年1月至2025年6月任本公司

高级副总裁、于2025年6月起任本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加入本集团前，刘毅先生主要从事医疗器械与

医学诊断领域的相关工作。 刘毅先生拥有北京理工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北京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及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

截至本公告日期（即2025年9月30日），刘毅先生持有35,444股本公司股份（包括15,444股A股及

20,000股H股）；其与本公司的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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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获临床试验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复宏汉霖”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同意注射用

HLX43（即靶向PD-L1抗体偶联药物，申请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以下简称“HLX43” ）联合

HLX07（即重组抗EGFR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申请注册分类： 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 以下简称

“HLX07” ）治疗晚期/转移性实体瘤（以下简称“本次治疗方案” ）开展临床试验的批准。 复宏汉霖拟

于条件具备后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开展该治疗方案的Ib/II期临床试验。

二、所涉药品的基本信息及研究情况

本次治疗方案中所涉HLX43为复宏汉霖利用许可引进的新型DNA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小分子毒素

-肽链连接子与其自主研发的靶向PD-L1的抗体进行偶联开发的靶向PD-L1的抗体偶联药物（ADC），

拟用于治疗晚期/转移性实体瘤；HLX07为复宏汉霖自主研发的针对EGFR靶点的创新型生物药， 拟用

于治疗晚期实体瘤。

除本次进展外，截至本公告日期（即2025年9月30日，下同），该等药品的主要临床进展如下：

1、HLX43相关的多项临床研究于全球多个地区有序开展，其中包括：

适应症 进展

HLX43单药

晚期/转移性实体瘤

（包括胸腺癌（TC））

中国境内：处于I期临床试验阶段；其中，胸腺癌（TC）队

列为国际多中心试验

美国、日本：已获Ⅰ期临床试验批准

HLX43单药 晚期非小細胞肺癌(NSCLC)

中国境内：处于II期临床试验阶段

美国、澳大利亚：处于II期临床试验阶段（国际多中

心试验）

日本：已获II期临床试验批准

HLX43单药

或联合治疗

晚期/转移性实体瘤

中国境内：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宫颈癌（CC）、食

管鳞癌(ESCC)等多项适应症处于II期临床试验阶段

HLX43+汉斯状? 晚期/转移性实体瘤 中国境内：处于Ib/II期临床试验阶段

2、HLX07相关的多项II期临床研究正于中国境内开展， 主要包括HLX07单药用于治疗晚期皮肤鳞

状细胞癌 （CSCC） 等实体瘤的II期临床试验、 汉斯状? 联合HLX07用于治疗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sqNSCLC）等实体瘤的II期临床试验。

截至2025年8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本次治疗方案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15万元（未经审计，

不包含相关药品单药的研发投入）。

截至本公告日期，于全球范围内尚无同类联合用药治疗方案获批上市。

三、风险提示

根据中国相关法规要求，本次治疗方案及所涉在研药品HLX43、HLX07均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且

尚需在中国境内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经国家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 根据研发经验，药

品研发存在一定风险，例如临床试验可能会因为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药品研发及至上市是一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

2025/10/9

星期四

B050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88143

证券简称：长盈通 公告编号：

2025-068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

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方式，向武汉创联智光科技有限公司、李龙勤、宁波铖丰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3名交易对

方收购武汉生一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于2025年9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1966号）。 批复文件的主要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6日披露的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要求积极推进本次交易实施事宜。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涉及

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资产过户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于2025年9月29日核准标的公司本次交易涉及的工商变更相关事

项，并向标的公司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标的公司100%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本

次过户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标的公司100.00%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当前持有标的公

司100.00%股权。

（二）本次交易实施后续事项

1、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申

请办理新增股份的相关登记手续，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上市的手续，并完成

现金部分交易对价的支付。

2、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办理变更登记或备

案手续；

3、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4、上市公司尚需继续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

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在本次交易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上市公司本次交易

尚需实施的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二）法律顾问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

已经履行了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相关批准与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的生

效条件已成就，标的资产过户具备实施条件；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过户手续；在本次交

易相关协议约定、相关各方承诺得以切实履行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

法律障碍。

特此公告。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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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相关产品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圣湘生物” ）的产品人冠状病毒、副流感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PCR法）于近日收到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

册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产品注册相关情况

注册人名称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人冠状病毒、副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荧光PCR法）

预期用途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具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或其他呼吸道感染相关

症状人群、其他需要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断或鉴别诊断者的咽拭子样本

中 ， 人 冠 状 病 毒 （HCoV-229E，HCoV-OC43，HCoV-NL63，

HCoV-HKU1）、副流感病毒（1，2，3型）、新型冠状病毒(ORF和N基因)的核

酸。 本试剂盒检测结果应结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其他实验室检查等进行

综合分析，作出诊断。 该产品在使用上应当遵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

等文件的相关要求。 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应符合新冠病毒样本采集

和检测技术相关指南的要求，做好生物安全工作。

注册证编号 国械注准20253401966

注册类别 境内第三类体外诊断试剂

注册证有效期 至2030年9月28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人冠状病毒和副流感病毒均为常见且疾病负担较高的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症状与

流感、腺病毒、合胞病毒等其他呼吸道病原体高度相似，单靠临床表现难以区分，且混合感染比例居

高，临床表现可能从无症状、轻微感冒样症状到支气管炎、肺炎、哮喘急性发作甚至危及生命，更加大

了临床诊断和治疗难度。 因此，亟需高效精准的检测方法予以快速鉴别，为临床精准诊断与治疗决策

提供循证依据。

公司本次获证的人冠状病毒、副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采用多重荧光PCR技术，

具备高灵敏度、高特异性、操作简便等优势，最快可在30分钟内完成3种病原的精准鉴别。 该产品可结

合公司现有的呼吸道感染核酸快速检测方案，统一采样、统一扩增，实现多种常见呼吸道病原体同步

检测。 该系列产品已覆盖常见呼吸道病毒、细菌、真菌、非典型病原体及耐药基因，广泛适用于门诊、急

诊及住院等多种场景，同时支持基于患者临床表现、地域及季节流行特征，灵活组合不同检测产品，更

好应对多病原共流行和混合感染等复杂局面，为临床精准用药和抗菌药物管理提供有力支撑。

公司持续完善呼吸道感染检测产品布局，致力于为临床提供“灵活适配、高效覆盖” 的精准诊断

工具，助力提升感染性疾病诊疗水平，为遏制微生物耐药、降低公共卫生负担持续贡献力量。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获批后的未来业绩受市场拓展力度、品牌综合影响力及市场实际需求等多重因素影响，

产品销售及利润贡献具有不确定性，尚无法预测其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日

证券代码：

688033

证券简称：天宜新材 公告编号：

2025-050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及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宜新材”或“公司” ）及子公司银

行账户受限金额合计为13,351.88万元，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3.64%，占公司2025年半年度末净资产的

3.86%，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货币资金的50.05%，占公司2025年半年度末货币资金的74.52%。 其中，被冻结金额

合计7,880.38万元， 银行账户处于止付状态金额合计5,471.50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受限金额为11,669.15万元，占

2025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的77.12%。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金额6,486.55万元，占2025

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的42.87%；募集资金专户处于止付状态金额5,182.60万元，占2025年6

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的34.25%；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冻结的流动资金规模较大，公司多数银行账户处于被冻结状态，对公司生产经

营已造成较大影响，如公司诉讼未完结、账户持续被冻结，公司的正常经营将受到较大影响。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共涉及尚未结案被诉案件22起，涉诉金额合计约为2.26亿元（不含延迟支付的利

息、违约金、诉讼费等），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6.15%，占公司2025年半年度末净资产的6.52%。

● 目前，光伏行业周期性影响仍在持续，公司各业务板块尚未恢复至周期前水平，公司负债较多，偿债能力有

限，资金的短缺是公司现阶段主要矛盾。 公司目前面临较多金融机构、供应商对公司及子公司欠款提起的法律诉讼

事项，并对公司及子公司部分账户进行了查封冻结，如后续公司相关债务或欠款无法按期全额偿还，公司及子公司

资产将面临被法院强制执行、甚至被拍卖的法律风险，企业也将出现流动性风险。

● 公司将本着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最大程度降低诉讼及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负面

影响的初衷，与相关方进行沟通及协商，争取将上述事项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及损害降到最低。 鉴于尚有部分已

诉案件尚未审理或未结案，最终的判决结果尚不确定，目前暂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损益的影响，最终实际影

响以法院生效判决为准。

一、公司前次披露的账户被冻结及涉诉的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7月26日、2025年8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

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关于公司新增银行账户及资金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公司及子公司江油天力新陶碳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力新陶” ）、江油天启光峰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启光峰” ）、江油天启颐阳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启颐阳” ）的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公

司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租赁” ）以“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 为案由起诉公司及子公司的起诉状等相关诉讼材料；山东省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关

于李和栋向山东省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申请冻结公司名下银行存款5,390.00万

元或查封其他相应价值财产的《民事裁定书》。

公司于2025年8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5）。 公司全资子公司绵阳天宜上佳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天宜” ）收到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

送达的关于四川省江油市新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传票、《应诉通知书》（案号：

（2025）川0781民初6261号）及《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材料；以及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四川北合建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北合” ）就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的传票、《应诉通知书》（案号：（2025）川0781民

初6346号）及《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材料。

公司于2025年9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5）。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绵阳天宜、天力新陶收到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四川江油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传票、《应诉通知书》（案号：（2025）川0781民初7071号）及《民事起

诉状》等相关材料。

二、公司已披露的诉讼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分别与远东租赁、四川北合以及李和栋签订《调解协议》，达成和解，并收到上海市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送的《民事调解书》（（2025）沪0115民初86462号）、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发送的《民事调

解书》（（2025）川0781民初6346号）以及济宁仲裁委员会发送的《调解书》（济仲调字（2025）第636号）。具体情

况如下：

（一）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调解，公司及子公司天力新陶、天启颐阳与远东租赁达成调解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1、远东租赁与天力新陶、天启颐阳签订的《售后回租赁合同》继续履行，两家公司向在该租赁合同项下应向远

东租赁支付租金人民币4,615,495.38元（保证金5,600,000.00元已抵扣）、留购价款1,000.00元、截至2025年8月6

日的逾期违约金237,671.90元；

2、天力新陶、天启颐阳应于2025年8月29日前支付远东租赁租金2,430,000.00元，于2025年9月30日前支付租

金2,185,495.38元、留购价款1,000.00元及违约金237,671.90元；

3、案件受理费44,121.00元，减半收取计22,060.50元，财产保全费5,000.00元，两项合计27,060.50元由天力新

陶、天启颐阳共同负担，两家公司应于2025年9月30日前直接完成支付；

4、若天力新陶、天启颐阳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远东租赁有权立即就上述所载全部未付到期及未

到期的款项 （扣除天力新陶、 天启颐阳已履行部分）， 以及自本协议逾期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违约金

（以本协议所载全部未付租金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以实际欠款天数计算），一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天宜新材及其实控人吴佩芳女士对天力新陶、天启颐阳上述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天宜新材及其实控人吴

佩芳女士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范围内向天力新陶、天启颐阳追偿。

（二）经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调解，绵阳天宜与四川北合达成调解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绵阳天宜欠四川北合工程款、质保金37,080,236.70元。 绵阳天宜于2026年3月底前向四川北合支付3,708,

029.70元，自2026年4月起每月月底前向四川北合支付3,708,023.00元至付清之日止；

2、若绵阳天宜未按上述第一项任意一期足额履行，则四川北合有权就剩余款项全额申请执行；且绵阳天宜需向

四川北合支付诉讼费113,605.00元并自未按本调解书履行之日起以未付金额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

付逾期利息至付清之日止；

3、担保人天宜新材对上述第一、二项向四川北合承担连带责任；

4、四川北合在工程款217,913.34元内就绵阳天宜厂房七南区辅房及西区办公楼装饰装修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

价款优先受偿；在工程款119,590.29元内就职工食堂及活动中心装饰装修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在工

程款1,031,517.32元内就天宜上佳智慧交通数字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二期五标段（研发楼）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

优先受偿；在工程款2,368,087.77元内就厂房五、厂房十一、厂房十二办公辅房装饰装修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

优先受偿； 在工程款103,490.93元内就食堂活动中心装修增项及厨房设备采购安装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

受偿； 在工程款458,723.32元内就天宜上佳智慧交通数字科技产业园项目厂房十二西侧辅楼弱电工程折价或者拍

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在工程款326,491.24元内就天宜上佳智慧交通数字科技产业园项目厂房五西侧辅楼弱电工程

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在工程款106,093.70元内就天宜上佳绿能新材料产业园围墙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

价款优先受偿；在工程款151,119.70元内就厂房十三改造施工项目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在工程款2,

042,676.62元内就氢气站及氯化氢站建设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三）经济宁仲裁委员会调解，公司与李和栋达成调解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双方共同确认，公司尚欠李和栋款项如下：（1）股权转让金本金51,600,000.00元；（2）2024年4月11日至

2025年8月17日的违约金2,408,760.00元 （以51,600,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合同签订时LPR利率3.45%计算）；

（3） 自2025年8月17日起至实际偿清之日止的违约金 （以51,600,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合同签订时LPR利率

3.45%计算）；

2、公司分三期偿还上述债务：（1）调解书作出之日起三日内向李和栋指定账户支付第一期欠款5,700,000.00

元，李和栋于收到该笔款项当日，向济宁仲裁委员会、济宁高新区法院申请解除对天宜新材名下银行账户（光大银

行账户除外） 的冻结；（2） 在前述银行账户实际解除冻结之日起三日内向申请人李和栋偿还第二期欠款8,000,

000.00元；（3）于2025年12月31日前付清第三期即剩余欠款本金37,900,000.00元；

3、本案仲裁费205,56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00元、保全担保费16,170.00元，由公司承担，于2025年12月31

日前一并向李和栋付清；

4、如公司对上述任何一期逾期付款，则李和栋有权立即对剩余全部债权申请强制执行；如公司能够按照上述

约定偿清本金51,600,000.00元和仲裁费用205,56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00元、保全担保费16,170.00元，申请

人李和栋免除天宜新材对上述第一条第2、3款违约金的付款责任。

三、公司已披露的账户被冻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受限金额合计为13,351.88万元，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3.64%，占公司2025年半年度末净资产的3.86%，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货币资金的50.05%，占公司2025年半年度

末货币资金的74.52%。

（一）银行账户被冻结概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天力新陶、天启光峰、天启颐阳、江苏新毅阳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毅阳” ）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性质

账户金额

（万元）

1

北京天宜上佳高

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农商行、招

商银行、民生银

行、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等14

家银行

0409*************12、

1109*********08、

1109*********04、63*****32、

0200*************34等19个

银行账户

基本户、一

般户、募集

资金专户

7,454.60

2

江油天力新陶碳

碳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建设银行、中国

银行、招商银行

等12家银行

5105*************24、

2910***********96、

1293******45等14个银行账

户

基本户、一

般户、募集

资金专户

219.61

3

江油天启光峰新

材料技术有限公

司

光大银行、宁波

银行

3544***********70、

7718***********88

一般户 4.58

4

江油天启颐阳新

材料技术有限公

司

工商银行、光大

银行等6家银行

2308*************15、

1172******65、

7718***********01等10个银

行账户

基本户、一

般、欧元户、

美元户

186.80

5

江苏新毅阳高新

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

1111**************49 一般户 14.77

合计 7,880.38

注：表格中各分项数加和与合计不等系四舍五入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累计被冻结金额7,880.38万元，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15%，占公司2025年半年度末净资产的2.28%，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货币资金的29.54%，占公司2025年半年度

末货币资金的43.98%。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金额6,486.55万元，占2025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的42.87%。

（二）银行账户止付状态概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江油天启智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天仁道和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仁道和” ）、北京天宜上佳科贸有限公司、新毅阳、绵阳天宜银行账户止付状态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账户名称

开户

银行

账号 账户性质

账户金额

（万元）

1

江油天启智和科

技有限公司

宁 波

银行

7718***********64、

7718***********20

一般户、募集户 5,185.48

2

江苏新毅阳高新

材料有限公司

宁 波

银行

7718***********04、

7718***********36、

7718***********70 等 5

个账户

一般户、外汇结算账户、美

元保证金池账户、 人民币

保证金池账户

285.99

3

绵阳天宜上佳新

材料有限公司

宁 波

银行

7718***********79 一般户 0.02

4

北京天仁道和新

材料有限公司

宁 波

银行

8602***********20 一般户 0.01

5

北京天宜上佳科

贸有限公司

宁 波

银行

8604***********86 一般户 0.00

合计 5,471.5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止付状态金额5,471.50万元， 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49%，占公司2025年半年度末净资产的1.58%，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货币资金的20.51%，占公司2025年半年度

末货币资金的30.54%。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处于止付状态金额5,182.60万元，占2025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的34.25%。

公司相关账户处于止付状态主要系天宜新材母公司自2022年10月开始与宁波银行开展信贷合作，公司相关分

子公司未与宁波银行产生信贷关系。 公司于2025年6月在办理贷款展期过程中，就应收款质押相关事项未能与宁波

银行达成一致，宁波银行对公司子公司在宁波银行开立的几个银行账户设定了止付状态。

（三）银行账户被冻结原因

公司认为银行账户被冻结原因主要与公司目前涉及诸多诉讼有关。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共收到多家法院出

具的《民事裁定书》或《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清单》，具体内容如下：

1、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5）川0781民初6475号之一），冻结公司子公司天力新

陶在四川江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2910***********00账户280,000.00元、2910***********96账户

80,000.00元；中国银行江油支行营业部1185******44账户430,000.00元、1293******45账户110,000.00元；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油纪念碑支行5105**************24账户1,500,000.00元； 光大银行北京奥运支行

3544***********62账户7,693.57元；乐山市商业银行绵阳分行营业部0200******10账户61,064.25元；绵阳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川支行2300********22账户30,410.77元；冻结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窦店支

行1105**************63账户600,000.00元。 该笔冻结为天力新陶与四川众诚胜丰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诉讼相关，目前诉讼已完成开庭，等待法院判决；

2、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5）川0781民初6775号之一），冻结公司在北京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庄支行0409*************12账号6,000,000.00元；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奥运

支行3544***********16账号2,000,000.00元。该笔冻结为天启光峰与四川江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相关，目前已完成一次开庭，等待法院通知二次开庭；

3、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清单》（（2025）川0781执保1083号），冻结绵阳天

宜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油支行5105**************70账户8,000,000.00元。 该笔冻结为绵阳天宜与四

川北合建设有限公司关于民间借贷纠纷诉讼相关，目前双方已达成和解，相关账户已解除冻结；

4、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清单》（（2025）川0781执保1230号），冻结天启颐

阳光大银行北京奥运支行3544***********08账号45,000.00元、 中国银行江油支行营业部1253******62账号45,

000.00元 、1172******65账号 45,000.00元 、1253******70账 号 45,000.00元 、 招 商 银行 绵阳分行营 业部

9819*********03账号52,621.00元、招商银行北京东城支行9819*********02账号45,000.00元、中国工商银行四川

省江油支行2308*************15账号20,000.00元、 中信银行成都武侯支行8111*************38账号100,000.00

元、8111*************62账号50,000.00元。 该笔冻结为天启颐阳与绵阳佳汇韵诚物流有限公司关于运输合同纠纷

诉讼相关，目前等待法院开庭通知；

5、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5）京0111民初22756号），冻结天仁道和北京银行窦店支行

2000*****************99账号1,241,996.83元。 该笔冻结为天仁道和与沈阳默森科技有限公司关于买卖合同纠纷

诉讼相关，目前双方已达成和解，相关账户已解除冻结；

6、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5）川0781民初6812号之一），冻结天启颐阳中信银行

成都武侯支行8111*************62账号45,000.00元。 该笔冻结为天启颐阳与重庆合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关于买

卖合同纠纷诉讼相关，目前双方已达成和解，相关账户已解除冻结；

除此之外，公司及子公司尚未收到其他关于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正式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等，公司尚不能

确定其他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具体原因。

四、公司目前涉诉基本情况

序

号

案件阶

段

原告

被告/被申

请人

案由

收到诉讼通

知/知晓时间

案件标的（元）

法院/

仲裁

裁定

时间

和解协

议签订/

接收时

间

1

一审调

解结案

永赢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天力新陶、

天宜新材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2025年8月8

日

租金9605,000.00元， 名义价款

100.00元， 案件受理费39,539.00

元，保全费5,000.00元

2025

年8月

22日

2025年

9月12

日

2

一审调

解结案

平安国际融资

租赁（天津）

有限公司

天启光峰、

天宜新材、

吴佩芳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2025年8月27

日

未付租金33,535,866.10元， 留购

价款100.00元。 案件受理费104,

739.50元，保全费5,000.00元

2025

年9月

10日

2025年

8月22

日

3

一审调

解结案

远东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天宜新材、

天启颐阳、

天力新陶、

吴佩芳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2025年7月29

日

租金1,979,069.45元， 违约金44,

875.21元 ， 诉讼 费 及保 全 16,

345.00元

2025

年8月

14日

2025年

8月25

日

4

一审调

解结案

远东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天宜新材、

天启颐阳、

天力新陶、

吴佩芳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2025年8月4

日

46,154,995.38元， 留购价款 1,

000.00元，逾期违约金237,671.90

元，案件受理费22,060.50元，财产

保全费5,000.00元。

2025

年8月

15日

2025年

8月25

日

5

一审调

解结案

浙江稠州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

天启光峰、

天宜新材、

吴佩芳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

未付租金19,268,937.50元及留购

价款100.00元， 案件受理费82,

300.50元， 保全费5,000.00元，保

全保险费8,839.00元。

2025

年8月

15日

2025年

8月14

日

6

仲裁调

解结案

李和栋 天宜新材

股权转让

纠纷

2025年8月18

日

股权转让款51,600,000.00元，仲

裁费205,566.00元，财产保全费5,

000.00元， 保全担保费16,170.00

元。

2025

年8月

19日

-

7

原告撤

诉

田新铭 天宜新材

民间借贷

纠纷

2025年7月21

日

民间借贷，金额27,900,000元。

2025

年9月

21日

-

8

一审和

解中

中小股东 天宜新材

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

纠纷

2024年5月22

日

（首次）

3,544,182.85元

2025

年9月

26日

-

9

二审审

理中 济南金麒麟刹

车系统有限公

司

天宜上佳

(天津)新

材料有限

公司、艾宪

亭

知识产权

纠纷

/

涉诉两项专利：

1、发明专利

2、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2022103541672

一审判

决时间

2024

年7月

24日

-

10

二审审

理中

11

一审审

理中

四川省江油市

新华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绵阳天宜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2025年8月7

日

53,370,857.59元（及利息1,134,

427.23以及诉讼费，和解不支付）

-

2025年

9月28

日

12

一审调

解结案

四川北合建设

有限公司

绵阳天宜、

天宜新材

建设工程

分包合同

纠纷

2025年8月11

日

工程款36,207,885.18元（及利息

6,100,350.08元） 质保金4,405,

970.42元 （及利息74,464.03元）

和解，利息及诉讼费不承担

2025

年9月

23日

2025年

9月25

日

13 已撤诉

四川北合建设

有限公司

绵阳天宜

民间借贷

纠纷

2025年8月8

日

17,100,000.00元，年化3.5%利息 -

2025年

9月28

日

14

一审审

理中

四川富洪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绵阳天宜、

天宜新材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2025年8月11

日

17,375,270.42元及质保金 667,

401.09元

（及资金占用利息，律师费、诉讼

费）

2025

年9月

16日

-

15

一审调

解结案

北京吉鲁天成

建设有限公司

绵阳天宜、

天宜新材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2025年8月11

日

4,128,614.99元 (以及资金占利

息、律师费、诉讼费）

2025

年9月

11日

2025年

9月4日

16

一审审

理中

四川恒力嘉建

设工程有限公

司

绵阳天宜、

天宜新材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2025年8月12

日

9,098,341.19元 （及违约金466,

000.08元和诉讼费）

2025

年9月

23日

-

17

一审审

理中

四川省江油市

第五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绵阳天宜、

天宜新材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2025年9月15

日

2,761,277.62元， 利息58,692.49

元，总计2,879,970.11元，和解，利

息不计

- -

18

一审审

理中

四川垣峰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绵阳天宜、

天宜新材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2025年8月14

日

1,028,452.31元 （及利息和诉讼

费、律师费等）

- -

19 撤诉

成都鹏程搏力

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绵阳天宜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2025年8月28

日

21,072,491.86元 （及利息217,

807.62元，和诉讼费、保险费、保全

费）

- -

20 撤诉

北京城建五维

建设有限公司

绵阳天宜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2025年9月15

日

工程款586,000.00元 -

2025年

9月28

日

21

一审审

理中

绵阳尊翔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天力新陶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2025年8月26

日

1,930,832.00元 （工程款1,731,

760.00元、 利息159,072.00元、律

师费40,000.00元，和解，仅支付工

程款）

2025

年9月

25日

-

22

一审审

理中

西安西炉特种

电炉有限公司

天力新陶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8月27

日

23,676,090.00元 - -

23 已撤诉

四川兴达塑料

有限公司

天力新陶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7月22

日

82,868.00元 - -

24

一审已

结案

江油市中坝镇

水涛五金经营

部

天力新陶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8月25

日

159,885.00元， 诉讼费1,720.00

元， 逾期利息年利率4.03%（自

2025年5月1日起算）

- -

25

一审审

理中

威海拓展纤维

有限公司

天启光峰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8月29

日

24,190,035.70元

2025

年9月

10日

2025年

9月12

日

26

一审审

理中

吉林化纤股份

有限公司

天启光峰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9月15

日

25,888,303.36元 -

27

一审审

理中

四川江油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天启光峰、

天宜新材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025年8月27

日

8,000,000.00元+利息7.05%，诉

讼费、保全费、公告费

- -

28

一审审

理中

四川江油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天力新陶、

绵阳天宜、

天宜新材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025年9月4

日

99,954,259.76 元 及 利 息 68,

415.08元、诉讼费、保全费、公告

费、律师代理费

- -

29

一审审

理中

四川众诚胜丰

科技有限公司

天力新陶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2025年8月26

日

3,099,618.59元 （本金工程款2,

873,329.84元， 利息 126,288.75

元，律师费100,000.00元）、保全

申请费和保险费

- -

30

一审调

解结案

东莞锦轩龙包

装材料有限公

司

天启光峰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8月28

日

345,750.00元，利息1.5倍LPR，16,

446.17.00元，诉讼费、保全费

2025

年9月

10日

-

31

一审调

解结案

四川恒泰环境

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天启颐阳

承揽合同

纠纷

2025年8月12

日

工程款及质保金共504,800.00元

案件受理费4,463.00元，保全费3,

158.00元

2025

年8月

25日

-

32

一审调

解中

成都合兴环保

包装有限公司

天启颐阳、

天宜新材

买卖合同

纠纷

天启颐阳

2025年9月2

日

天宜新材

2025年9月9

日

货款95,662.40元、利息、诉讼费、

保全费

- -

33

一审调

解中

四川宏安包装

有限公司

天启颐阳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9月8

日

111,259.20元 - -

34

一审调

解结案

江油市东讯商

贸有限公司

天启颐阳

买卖合同

纠纷

/

货款 197,006.56元 、 律师 费 4,

000.00元、诉讼受理费2,191.00元

2025

年9月

8日

-

35

一审调

解结案

绵阳市安州区

永宏纸箱包装

厂（普通合

伙）

天启颐阳

买卖合同

纠纷

/

货款155,013.00元，案件受理费1,

700.00元

2025

年9月

9日

-

36

一审调

解中

绵阳易捷商贸

有限公司

天启颐阳

买卖合同

纠纷

/

货款339,670.00元，案件受理费3,

198.00元

2025

年9月

17日

-

37 撤诉

广东喜百年供

应链科技有限

公司

天启颐阳

运输合同

纠纷

/ 未收到起诉状 - -

38

一审调

解结案

沈阳默森科技

有限公司

天仁道和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8月21

日

635,996.83元

2025

年8月

29日

2025年

8月25

日

39

一审调

解结案

青岛中碳模具

有限公司

天仁道和

承揽合同

纠纷

2025年2月19

日

558,468.00元

2025

年3月

21日

2025年

3月17

日

40

一审调

解结案

江西昌兴航空

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天仁道和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4月14

日

货款810,941.00元，案件受理费2,

977.35元

2025

年4月

27日

-

41

一审调

解结案

北京创合锐利

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天仁道和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8月6

日

货款116,680.00元

2025

年8月

13日

-

42

一审审

理中

沈阳东友航空

技术有限公司

天仁道和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5月19

日

116,000.00元及诉讼费 - -

43

一审调

解结案

重庆合信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天启颐阳、

天宜新材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9月3

日

货款40,000.00元

2025

年9月

16日

-

44

一审审

理中

绵阳佳汇韵诚

物流有限公司

天启颐阳

运输合同

纠纷

2025年9月18

日

运输费445,150.00元， 违约金2,

092.14元、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保

全保险费

- -

45

一审审

理中

四川鑫佰源空

分能源有限公

司

天启颐阳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9月18

日

货款4,914.00元，诉讼费25.00元 - -

46

一审审

理中

阿坝汶川侨源

气体有限公司

天启颐阳、

天宜新材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9月18

日

货款375,116.00元， 违约金18,

380.00元， 律师费5,000.00元、诉

讼费

- -

47

一审审

理中

四川安诺康劳

保用品有限公

司

天启颐阳、

天宜新材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9月24

日

货款42,803.90元， 利息1,489.57

元，诉讼费、保全费

- -

48

一审审

理中

沈阳默森科技

有限公司

天力新陶、

天宜新材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9月29

日

货款1,940,180.00元，诉讼费 - -

49

公告送

达中

安徽威克特瑞

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天启颐阳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9月18

日

因法院公告送达， 未收到起诉状，

无法查询诉讼标的

- -

50

一审审

理中

吉林市高科特

种炭素材料有

限责任公司

天启颐阳、

天宜新材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9月24

日

货款846,000.00元，逾期付款损失

31,628.00元，诉讼费、保全费、保

全保险费

- -

51

一审审

理中

江油市建昶惊

天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

天启颐阳

买卖合同

纠纷

2025年8月11

日

货款68,486.00元， 利息1,722.47

元、诉讼费

- -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共涉及尚未结案被诉案件22起，涉诉金额合计约为2.26亿元（不含延迟支付的利息、违

约金、诉讼费等），其他重大诉讼事项暂无相关进展。

五、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截至目前，公司被冻结的流动资金规模较大，公司多数银行账户处于被冻结状态，已对公司生产经营的正

常收支产生较大影响。

（2）鉴于尚有部分已诉案件尚未审理或未结案，最终的判决结果尚不确定，目前暂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

损益的影响，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利润的

影响数据将以公司年度审计机构进行年度审计后的结果为准。

（3）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继续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本着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最大程度降低诉讼及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负面影响

的初衷，与相关方进行沟通及协商，争取将上述事项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及损害降到最低。

七、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冻结的流动资金规模较大，公司多数银行账户处于被冻结状态，对公司生产经营已

造成较大影响，如后续公司诉讼未完结、账户持续被冻结，公司的正常经营将受到较大影响。

目前，光伏行业周期性影响仍在持续，公司各业务板块尚未恢复至周期前水平，公司负债较多，偿债能力有限，

资金的短缺是公司现阶段主要矛盾。 公司目前面临较多金融机构、 供应商对公司及子公司欠款提起的法律诉讼事

项，并对公司及子公司部分账户进行了查封冻结，如后续公司相关债务或欠款无法按期全额偿还，公司及子公司资

产将面临被法院强制执行、甚至被拍卖的法律风险，企业也将出现流动性风险。

公司将本着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最大程度降低诉讼及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负面影响

的初衷，与相关方进行沟通及协商，争取将上述事项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及损害降到最低。 鉴于尚有部分已诉案

件尚未审理或未结案，最终的判决结果尚不确定，目前暂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损益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以

法院生效判决为准。

后续，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银行账户被冻结及公司涉诉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日

证券代码：

600830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

2025-037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浙江香溢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

称：香溢租赁）

本次担保金额 2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495,52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812,353.54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实际担保余额（万元）

391,076.15

实际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

180.50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融资租赁业务发展，公司同意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进行保理融资并为其保理融资

提供担保。 2025年9月29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宁

波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2025）甬银字第000033号-担保01），为香溢租

赁与广发银行宁波分行在2025年9月29日至2026年9月10日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其修

订或补充项下债务的履行提供担保， 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20,000万

元与保证范围内的全部金额及费用之和。

2025年9月30日，公司收到上述合同。

（二）内部决策程序

1.� 2024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

公司香溢担保2025年度担保业务开展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2025

年度保理融资及商业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香溢典当2025年度对外

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2025年4月2日， 公司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香溢金服

2025年度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专项担保计划为年度计划，有效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担保计划提交

股东大会通过日止。

具体内容如下：

在担保额度65亿元范围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香溢担保2025年度担保业务开展提

供担保，在计划额度内允许单笔担保额度超过合并资产负债表列报的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10%。

在担保额度60亿元范围内，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香溢租赁2025年度保理融资及商

业贷款提供担保，在计划额度内允许单笔融资金额及对应担保额度超过合并资产负债表列报

的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允许在香溢租赁资产负债率超过70%以后继续为其提供担

保。

在担保额度5,000万元范围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上海香溢典当2025年度对外融

资提供担保。

在担保额度20,000万元范围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2024年

12月31日）的全资子公司香溢金服2025年度对外融资提供担保。

2.�公司认为：本次担保未与证监会公告[2022]26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

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规定相违背。 本次担保相关标的未超过股东大会、董

事会授权，符合相关规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

被担保人名称 浙江香溢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

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

主要股东及持股

比例

公司持股比例51.43%；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溢融通（浙江）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7.86%；

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2.50%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2.50%；

宁波市海曙广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71%。

法定代表人 胡秋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30200671220565X

成立时间 2008年02月27日

注册地 宁波市海曙区西河街158号3楼

办公地点 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109号

注册资本 柒亿伍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向国内外购

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 机械设备

租赁、农业机械租赁、运输装卸设备租赁、电力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

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印刷设备租赁、汽车租赁、船舶租赁、房屋租

赁、机械设备维修、租赁业务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实业项目投资；机械设

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日用品、办公家具、工艺品、建材及化工产品的批发、

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 要 财 务 指 标

（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

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444,307.27 324,514.03

负债总额 348,623.50 232,976.39

资产净额 95,683.77 91,537.64

资产负债率 78.46% 71.79%

营业收入 12,231.11 18,485.58

净利润 4,146.13 5,028.6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广发银行宁波分行

保证人：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香溢租赁

（一）主合同：香溢租赁与广发银行宁波分行于2025年9月29日至2026年9月10日期间所

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

（二）被担保最高债权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20,000万元与保

证范围内的全部金额及费用之和。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

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五）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基于公司主营租赁业务发展的需要， 有利于公司租赁首位战略目标的实现，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香溢租赁以融资租赁业务形成的长期应收款向银行融资，资金亦再次投入融资租赁业务

开展。 香溢租赁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已逾70%，但其近年来运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自主偿

付能力充足。 公司已制定一系列规范标准严控业务操作和经营风险，不断优化调整和加强对

融资租赁业务的投前投后风险控制，始终将整体风险可控放在首要地位，保障经营的安全性。

此外，香溢租赁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能够对其日常经营决策和管理工作实施完全

有效地控制和全过程监管， 可以随时掌握其经营状况和资信情况变化并及时作出经营调整。

公司承担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香溢租赁

的其他股东未参与日常经营且在投资协议中约定由控股方单方面提供担保，鉴此未提供同比

例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香溢担保开展担保业务提供担保316,833.54万元，

实际使用担保余额78,325.15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香溢租赁保理融资及商业贷款提供

担保495,520万元（含本次担保），实际使用担保余额312,751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812,353.54万元，实际担保余额合计391,076.15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的净资产216,662.23万元的180.50%，无其他担保，无逾期担保。 上述担保均未超出

公司股东大会已经批准的担保额度。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125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

2025-054

债券代码：

127109

债券简称：电化转债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1日、5月13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预计新增担保额

度不超过86,000万元。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办理担保

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西电化”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靖西市支行申请的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金额5,000万元，该笔担保金额在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授权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1、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已审议通过的

预计新增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金额 剩余担保额度

公司 靖西电化 50,000 5,000 40,500

2、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间

公司 靖西电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靖西市支

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5,000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

款期限届满之次日

起三年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0257759965876

成立日期：2005年8月9日

注册地址：靖西市湖润镇新兴街

法定代表人：龙绍飞

注册资本：40,12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矿石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固体废物治理；技术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非煤

矿山矿产资源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靖西电化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信用等级良好，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靖西电化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2025年6月30日

/2025年1-6月

总资产 1,366,176,602.18 1,209,474,082.92

总负债 510,163,745.15 292,879,644.16

净资产 856,012,857.03 916,594,438.76

资产负债率 37.34% 24.22%

营业收入 725,576,256.68 348,876,663.93

利润总额 130,606,890.76 71,648,103.65

净利润 110,645,924.95 60,736,720.18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为92,500万元（全部为对子公司的担保），实际

对外担保金额为23,70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7.91%；公

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控股子公司亦未发生任何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3019

证券简称：中科曙光 公告编号：

2025-063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光信息” ）拟通过向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科曙光”或“公司” ）全体A股换股股东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中科曙光并发行

A股股票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交易前后，海光信息均无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A股股票（证券简称：

中科曙光，证券代码：603019）自2025年5月26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2025年5月31日， 公司披露了《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7），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公

司A股股票继续停牌。

2025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海光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经向上交所申

请，公司A股股票于2025年6月10日开市起复牌。

2025年7月9日、8月7日、9月6日，公司分别披露了《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2025-054，2025-059）。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相关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次交易相关的尽职调查工作正在推进中，公司将在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

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有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合并双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获得有权证券监管机构等批准、核准、

注册或同意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相关批准、核准、注册或同意，以及最终取得的时间均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于2025年6月10日披露的《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曙光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

需履行的程序。 敬请广大投资者阅读有关内容，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日


